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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第四季度经营情况简报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

——行业信息披露》等相关规定，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25年第

四季度经营情况公布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第四季度（10-12 月）订单情况

业务类型

四季度

新签合同

截至报告期末

累计已签约未完工订单

四季度

已中标尚未签约订单

数量 金额（万元） 数量 金额（万元） 数量 金额（万元）

工程 44 16,115.78 197 186,943.08 8 6,929.29

设计 33 1,158.67 610 58,351.75 12 707.59

城市运营 79 2,963.06 243 29,435.62 38 2,846.80

合计 156 20,237.51 1,050 274,730.45 58 10,483.68

注：由于上述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，且未经审计，因此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

数据可能存在差异，仅供参考。

二、重大项目履行情况

2016年11月28日，郑州市中原区高新社会事务中心城市管理部（原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

发区管理委员会市政管理局，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发布“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中标、成

交结果公告”，确认公司和梅州市市政建设集团公司联合体（以下合称“中标人”）为郑州高新

区市政绿化PPP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的中标社会资本方。中标人与政府方代表郑州高新智

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原郑州高新市政建设有限公司）于2017年4月10日在郑州市成立了

郑州高新区锦邦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项目公司”）。甲方和项目公司于2017年4月19日签

署《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项目合同》”），项目投资金额为33.20

亿元，业务模式为PPP模式，项目合作期为15年（其中建设期5年、运营期10年）。具体情况

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17日披露的《关于签署<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合同>的补充披露

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40）。

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<郑州高新区市

政绿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>之建设规模调整的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补充协议》”），调

整后本项目全部建设成本合计暂估为104,904.64万元（最终实际的建设期利息及全部建设成本

按《项目合同》约定的方式计算）。甲方与项目公司已签署《补充协议》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

于2022年6月11日披露的《关于拟签署<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之建设规模

调整补充协议>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40）、于2022年8月23日披露的《关于签署<郑州高

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之建设规模调整补充协议>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55）。

公司于2025年5月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前终止<

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>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提前终止《郑州高新区市政绿

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》。公司已向郑州市中原区高新社会事务中心城市管理部发送《关于

提前终止<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>的通知函》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

年5月8日披露的《关于提前终止<郑州高新区市政绿化PPP项目PPP项目合同>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5-025）。

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项目已投入金额约为34,895.06万元，累计应收未收的服务费约为

9,460万元。公司正积极与政府方沟通推进项目终止以及回款事宜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


